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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临沂市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
企业安全监管十条规定的通知 

临政办发〔2018〕13 号 

 

各县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，临沂高新技术

产业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临港经

济开发区管委会，临沂商城管委会，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委

会，临沂综合保税区管委会，各县级事业单位，各高等院校： 

《临沂市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监管十条

规定》已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

执行。 

 

临沂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 

2018 年 4 月 27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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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 
安全监管十条规定 

 

近年来，我市危险化学品领域事故多发，给人民群众生命

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，暴露出一些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重效

益轻安全、重经营轻投入、缺乏高素质技术管理团队、一线工

人培训不到位等问题，同时也暴露出个别地方及部门安全发展

理念树立不牢、安全监管专业人员缺乏、监管不到位等问题。

为坚决遏制危险化学品领域较大以上事故发生，切实加强危险

化学品生产企业安全监管工作，现制定如下规定： 

一、严格安全教育培训。创新培训模式，采取现场观摩、

实景培训、网络培训、岗位实习、专家讲座等方式，定期对政

府监管人员、企业管理人员、关键岗位一线工人进行全覆盖培

训。1．安监部门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：重点开展专业化基础、

现场观摩、执法技能和纪律作风培训；2．企业管理人员：重

点开展事故警示教育、管理能力和安全生产管理知识重点考核

内容培训；3．关键岗位一线工人：重点开展岗位操作技能、

岗位应知应会和应急处置培训。（责任单位：组织、安监等部

门按照职责分工分别负责，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

织推进） 

二、建强企业技术管理团队。严格执行《临沂市危险化学

品生产企业从业人员安全生产从业条件管理规定》，对企业主

要负责人、分管负责人、安全总监、专职安全管理人员、危险

作业岗位相关从业人员资质条件严格把关，督促企业通过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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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、委培等方式，加快组建高素质专业技术管理团队。2018 年

9 月 10 日前，企业各类人员配备达不到要求的，按不能满足安

全生产条件予以限期停产整顿；到期后整改仍不到位的，提请

当地政府依法予以关闭。（责任单位：安监部门牵头，各县区

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进） 

三、加强监管队伍建设。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危险化学品安

全监管队伍建设工作，通过考录、招聘、遴选、调配等方式选

拔化工专业人才，增加充实监管人员数量，确保专业监管人员

占比不低于 70%。特别是兰山、罗庄、郯城、沂水、莒南、临

沭、临沂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县区，

应配齐配强危险化学品专业监管人员，使其与承担的监管任务

相匹配。建立挂职交流制度，组织县区安监部门危险化学品监

管人员分批赴辖区外骨干化工企业多个安全管理岗位挂职锻

炼，每批不少于 3 个月。（责任单位：组织、编制、人社、安

监部门负责，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进） 

四、狠抓科技强安工作。加快淘汰落后安全技术装备和工

艺，采用自动化控制、智能感知预警、远程监控、遥控应急处

置等技术，推广应用 DCS、PLC 等过程控制系统、SIS 等安全

联锁系统、紧急停车系统、实时监测预警系统、自动包装机械、

自动输送机械等设施，提升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技术装备和安

全生产水平。各县区要逐企制定推进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，强

化推广应用，形成长效机制。建立全过程视频监控系统。组织

制定临沂市危险化学品企业《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系统基本功能

要求》和《安全生产视频监控系统主要硬件要求》，覆盖重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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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源、关键装置和高危环节，督促企业实施安全视频监控系

统改造，加强日常维护服务，自觉接受监管部门监督。（责任

单位：安监部门牵头，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

进） 

五、推行第三方安全监管。对动火等危险作业强制推行第

三方监管。按照属地监管原则，由各县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

式，选择有实力、有信誉的第三方机构负责实施。市里将选择

市级监管企业和部分重点企业进行示范。第三方机构重点监管

企业对危险部位动火作业、受限空间作业、检维修作业、开停

车、外来施工作业等各类危险作业，重点把好安全防护技术措

施关和作业票证签批审批关，对重要危险作业实行现场盯守。

各县区要加强对第三方机构的管理考核，实行优胜劣汰、定期

轮换制度，建立“中介监管服务、企业规范作业”的长效机制。

（责任单位：安监部门牵头，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

组织推进） 

六、派驻驻厂安监员。在全市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、使用

企业（发放使用许可证的）和储存企业（构成重大危险源的）

实行驻厂安监员制度。按照属地监管原则，各县区政府负责统

一组织辖区内企业驻厂安监员的招聘、培训、考核管理，提供

经费保障。驻厂安监员应具备化学化工类中专或技校以上学历

及 2年以上化工行业从业经历，熟悉危险化学品行业安全生产

法律法规和标准。其主要职责：重点监督检查企业动火、受限

空间、设备检维修等作业，持证上岗、外来施工单位和危险品

运输车辆资质查验等关键环节，现场制止违章行为，及时上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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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涉及安全重要信息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。（责任单位：

安监部门牵头，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进） 

七、实施重大处罚约谈制度。对存在重大隐患未按期整改、

有严重违法行为被依法实施重大行政处罚的企业，按照“谁处

罚、谁约谈”的原则，由有关监管部门负责同志约谈企业主要

负责人。对典型案例公开曝光，放大行政处罚警示教育效应。

（责任单位：安监、公安、交通运输、质监等危险化学品执法

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，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

进） 

八、减少“三人以上岗位”。针对企业危险岗位操作人员

数量偏多等问题，组织深入调查摸底，全面掌握企业危险区域

和重点岗位人员数量情况。对涉及“同一作业区域三人以上岗

位”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，改进管理模式，实施“机械化换

人、自动化减人”，尽快减少现场作业人数，降低风险和危害。

原则上，各县区要确保 2018 年底前“同一作业区域三人以上

岗位”数量减少 30%，2019 年底前减少 60%，以后持续推进、

巩固成果、防止反弹。（责任单位：安监部门牵头，各县区政

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进） 

九、严格许可把关。对“两重点一重大”的危险化学品生

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申领和换发审查，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

式聘请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，对企业委托编制的现状评价

报告与实际相符性进行核查，同时核查其他重要事项。对评价

报告弄虚作假的中介机构，纳入“黑名单”，依法处罚；对弄

虚作假的企业坚决不予许可，依法处罚。（责任单位：安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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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牵头，各县区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进） 

十、强力推进双重预防体系建设。督促危险化学品生产企

业严格执行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通则、化工

企业双重预防体系细则和分行业实施指南，对标标杆企业，推

行“两进四化”。加大执法检查力度，确保双重预防体系真正

运行，发挥作用。（责任单位：安监部门牵头，各县区政府、

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组织推进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2018 年 4 月 27 日印发） 


